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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威緁社會福利基金會急難救助金管理設置要點 

111.06.02 行政會議通過 

壹、目的： 

一、由財團法人桃園市威緁社會福利基金會捐贈成立本急難救助金，以供新北市頭湖國

小學生急難救助所需經費。 

二、發揮友愛扶持精神，協助解決本校突發急難事件，並培養學生感恩回饋善心，增進

人情溫暖與人性光輝。 

貳、依據： 

一、本急難救助金為動本基金，成立新北市頭湖國小威緁急難救助金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管委會），由本校行政會議成員組成之。 

二、威緁社會福利基金會急難救助金管理成員：校長（召集人）、教務處主任、學務處

主任、輔導室主任、總務處主任、幼兒園主任。 

叁、原則： 

一、以專款專用為原則。 

二、以救急不救窮為原則。 

三、同一事故如有其他單位救助者，得重複發放救助金。 

四、同一事件同一學期一人以申請乙次為原則。 

肆、對象：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學生（含國小附幼學生）。 

伍、辦理項目： 

一、學生發生急難事件，確有需救助之事實，且經查屬實者。 

二、學生家庭遭遇突發事件，導致生活困難者，經導師(或學校行政人員)認定屬實者。 

三、學生因重病或因公受傷者，家庭需急難救助者。 

四、其他。 

陸、經費來源： 

    一、由「財團法人桃園市威緁社會福利基金會」捐贈相關經費成立。 

    二、本急難救助金由本校設立專戶，專款專用，其相關行政業務由學務處負責。 

    三、每年一月底提供前一年度經費收支結算表，供「財團法人桃園市威緁社會福利基金

會」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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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方式與流程： 

一、凡符合申請項目之學生，經查證事實後，可由級任老師或業務相關人員填具申請表

（如附件），向生教組提出申請。 

二、學務處呈報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由校長召開會議討論決議。 

三、導師轉交領據請家長簽收。 

四、由生教組依校內核銷程序，製作憑證送相關處室核章。 

五、總務處協助撥款給家長，或請級任導師或相關人員親往慰問。 

捌、濟助標準： 

一、遭遇困難之學生在校所需各項費用以實支實付，並以壹萬元以內支付原則。 

二、其他急難情況事件之慰問金以新台幣陸仟元至壹萬元為原則，經由會議討論決議或

由校長視事件急難狀況核定。 

玖、注意事項： 

一、本急難救助金之濟助，應視基金結存狀況合理核撥，如本急難救助金少於該項急難

救助需求金額時，則暫緩撥付（特殊原因除外）或少額撥補之。 

二、對急難或特殊重大變故造成家庭經濟發生困難之濟助外，學校相關處室亦得主動協

請社會福利機構協助或相關補助之申請。 

三、請領本急難救助金，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利審查核定；緊急時得經校長同意先

行支應，事後補申請程序。 

四、各項申請，由申請人詳加了解案情並提出申請，唯事件發生後至遲兩個月內辦理完

畢，逾期不受理。 

五、其他重大特殊事件，得以專案申請。 

六、本急難救助金財源有限，同一對象申請慰問金或其他特殊事件以補助壹次為原則；

已接受政府、機關、慈善團體、善心人士補助項目，可視學生（家庭）急難情形重

複申請本急難救助金。 

七、於每學年度結束進行本急難救助金運作檢討，有必要修改時，得重新討論修訂之。 

拾、本管理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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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威緁社會福利基金會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申請學生姓名  申請學生班級  

申請學生 

監護人姓名 

 申請學生 

監護人聯絡方式 

住家： 

手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家庭狀況 

【請簡述家庭成員及監護人職業】 

 

 

申請人居住地

址及住所情況 

 

 

上述地址為   自有房屋   租賃住所 

擬申請金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急難救助 

申請原因 

 

 

 

 

 

 

 

 

 

 

 

審核 

結果 

經行政會議     年    月    日會議決議 

核撥金額：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贊成：       票         反對：        票 

申請人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